用户备案流程
第一步：用户在网上填写《备案表》，并提交；

第二步：《备案表》提交成功后，用户要记录好系统反馈的受理编号及密码；

第三步：用户在成功提交《备案表》后两天内可凭受理号及密码登录修改数据；

第四步：用户网上提交《备案表》两天后，我单位对网上数据进行初审，并于两个工作日天内初审完毕；

第五步：用户可凭受理号及密码登录查看初审结果，如初审不通过，则按要求进行改正；

第六步：通过初审后，用户根据“备案材料清单”进行准备材料；我支队将向拥有网站的用户发放“网络警察岗亭”以及“网络警察”图标；拥有网站的单位按照我支队要求将“网络警察岗亭”以及“网络警察”图标悬挂于各自网站中；
第七步：用户将所有材料提交至“郴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（燕泉路交警支队大楼1309房）”；

第八步：用户提交所有备案材料后，我单位将对所有备案材料进行复审，并于15个工作日内复审完毕；

第九步：用户可凭受理编号及密码时时登录网站查看复审结果，如不通过，则根据有关要求进行整改；

第十步：复审通过后，用户要注意查收我单位核发的备案“网安”图标及备案证书（其中备案图标通过电子邮件发放，备案证书通过邮政速递发放）；

第十一步：用户收到我单位核发的备案“网安”图标后，要及时将备案“网安”图标置于网站首页的下方；

至此，备案工作完成。
